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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4〕2265 号

申请人：徐正国，男，汉族，1969 年 4 月 7 日出生，住址：

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海珠区凤阳郑晓宥纺织品商行，经营场

所：广州市海珠区叠景中路 80 号 902 房自编 B 号。

经营者：郑晓宥，男，汉族，1997 年 11 月 25 日出生，住

址：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。

委托代理人：陆宇飞，男，广东赢盾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梁东晖，男，广东赢盾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申请人徐正国与被申请人广州市海珠区凤阳郑晓宥纺织品

商行关于工资、赔偿金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

进行开庭审理。申请人徐正国和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陆宇飞

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4 年 3 月 1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于 2024 年 3

月 14 日、2024 年 4 月 2 日向本委申请增加、变更仲裁请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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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提出如下仲裁请求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3 月 1

日至 2023 年 12 月 30 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

76267 元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7 月 17 日至 2024

年 1 月 12 日工资合计 6933 元；三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2

年 4 月 20 日至 2022 年 7 月 14 日工资 6133 元；四、被申请人

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40000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申请人于 2021 年 8 月 1 日入职我单位，

申请人要求我单位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，

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，已过时效，应当依法驳回。二、申请

人最后工作至 2023 年 12 月 30 日，之后申请人买票回家，2023

年 12 月 30 日至 2024 年 1 月 12 日申请人并未上班，且我单位

每月发放申请人工资前均会通过微信发工资条给申请人确认，

申请人均未提出异议，因此申请人要求我单位支付 2023 年 7 月

17 日至 2024 年 1 月 12 日工资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，应予以驳

回。三、申请人与同事发生争执，严重扰乱了我单位同事之间

的和谐相处与我单位的正常经营，申请人已严重扰乱了我单位

的生产秩序，我单位提出与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并不违法，故

申请人要求我单位支付赔偿金无事实依据，请依法驳回申请人

的仲裁请求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工资问题。经查，申请人于 2021 年 8 月 1 日入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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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，任职车版师，月工资标准为 8000 元，被申请人每月

10 日通过微信转账发放上月工资，发放工资前会发放电子版工

资条给申请人确认后再发放工资，申请人最后工作至 2023 年

12 月 30 日。申请人主张虽在职期间未就工资问题向被申请人

提出过异议，但 2022 年 4 月 20 日至 2022 年 7 月 14 日、2023

年 7月 17日至 2024 年 1月 12日期间被申请人因自身原因部分

时间放假，放假的月份仅按其实际出勤计算工资，未按照固定

8000 元/月支付工资，放假非其本人原因造成，被申请人仍应

支付其上述期间工资差额。被申请人主张双方没有约定具体工

作时间，有活就做，无活就放假，申请人当月如做满 22 天以上

则按照 8000 元/月支付工资，未做满则按照实际出勤天数计算

工资，其单位已足额发放申请人工资。被申请人向本委提供经

申请人确认的微信聊天记录、微信支付转账电子凭证予以证明。

其中，微信聊天记录显示 2021 年 9 月 10 日至 2024 年 1 月 10

日期间被申请人每月向申请人发送包含出勤天数的工资条并转

账工资，出勤天数大部分系按照申请人实际出勤天数计算；微

信支付转账电子凭证显示被申请人每月向申请人转账工资数额

大部分月份均是 8000 元。本委认为，被申请人每月在发放工资

前均会先发放工资条与申请人确认后再转账工资，申请人未向

被申请人提出过异议，在工作 2 年多的时间里，亦未因被申请

人放假，其月工资按实际出勤天数计算向被申请人提出异议，

视为申请人对该工资结算方式的认可，故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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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付 2022 年 4 月 20 日至 2022 年 7 月 14 日、2023 年 7 月 17

日至 2024 年 1 月 12 日期间的工资差额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二、关于双倍工资差额问题。经查，被申请人未与申请人

签订书面劳动合同。本委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

同法》第十四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第七

条的规定，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

劳动合同的，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

同。本案申请人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在被申请人处工作满一年

且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，视为申、被双方于 2022 年 7 月 31 日

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，故申请人请求被申请人支付 2023

年 3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0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

额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三、关于赔偿金问题。经查，2024 年 1 月 12 日，被申请

人告知申请人因人员方面要调整，大家相处不好会影响工作氛

围，双方就合作到今年为止。申请人主张其收到上述信息后，

向被申请人表示要继续上班，但被申请人称以后有机会再合作。

被申请人主张因申请人与同事发生争执，严重扰乱了其单位的

生产秩序，故解除与申请人之间的劳动关系。被申请人向本委

提供聊天记录录屏光盘与文字显示申请人与同事发生口角，申

请人告知该同事，知道吗？每次都不够裁，不知道问一下纸样，

对方问申请人在骂什么，再骂一遍，申请人表示就是骂你呀，

做事不靠谱，对方表示刚刚怎么骂的，再骂一遍，刚刚不是挺



- 5 -

大声吗？申请人表示骂你又怎样呢，你妈了个骚逼等内容。申

请人称该同事负责买布料的，之前也有过买的布其不够裁的情

况，这次发生口角也是对方买的布不够裁，已经是第三次了，

其询问对方，对方语气比较挑衅，所以发生了口角，发生口角

后被申请人也未向其了解过事情的起因。经查，申请人 2023 年

1 月至 12 月收到工资合计 83201 元。本委认为，同事之间因工

作问题发生争执，在职场中此种情况亦是存在的，本案中申请

人与同事发生口角，口出脏话虽有不妥，但该行为是否对被申

请人的生产秩序造成严重影响、是否达到严重违反被申请人规

章制度的程度，被申请人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，应承担举证不

能的不利后果，故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

七条、第四十八条、第八十七条之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

人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34667.08元（83201元÷12个月×2.5

个月×2 倍）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十四条、第四十七

条、第四十八条、第八十七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

仲裁法》第六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第七

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 34667.08 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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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

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

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
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
仲 裁 员 段晓妮

二○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

书 记 员 林伟仙


